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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首要意旨:迈蒙尼德的改革事业

[以色列]萨拉􀅰斯钟萨∗著

董修元∗∗译

　　本文 主 要 审 视 犹 太 学 者、社 群 领 袖、哲 学 家 摩 西 􀅰 迈 蒙 尼 德

(１１３８~１２０４)著作中的改革动向.首先在其历史语境中概括迈蒙尼德

具有创新性的律法撰作,然后探讨这些创新在他的哲学规划中的地位.
通过追踪在迈蒙尼德的律法和哲学著作中一再出现的关键概念“首要

意旨”,将使我们能够重新评估他对于传统的经略.借由改变犹太传统

学术的优先次序,迈蒙尼德试图开启一种治愈过程,以恢复犹太教在特

定历史条件下遗失的宝贵传统.

在当代自由主义话语中,基要主义(fundamentalist)、字义主义(literalist)或

经文主义(scripturalist)运动常被等同于一种保守、刻板、复古的世界观. 他们

的宗教进路被描述为对于现代开放性———被他们视为较早理想的堕落———的一

种严格主义反应. 尽管这种描述经常正确地反映当代政治—宗教现实,但它忽

视了此类运动的改革潜能. 毫无疑问,这些运动的拥护者们倾心于过去,力求重

构他们所相信的原初、纯粹和神圣的传统. 但是,通过接触最早的正典来源这一

举动本身,此类运动贬低———有时还会舍弃———对于这些早期来源的较近的传

统解释,而这些较近的传统解释经过世代传承自身已经获得正典甚至神圣的地

位. 因此,号召回到较早的来源以恢复失落的原初传统,必然意味着拒斥当下的

正统,而且经常意味着对于当下正统领导权威的反叛. 在本文中,我将审视犹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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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社群领袖、哲学家摩西􀅰迈蒙尼德著作中的这样一种改革动向. 首先我将

在其历史语境中概括他的创新性的律法撰作,然后通过追踪在他的律法与哲学

著作中一再出现的关键概念“首要意旨”(firstintention)来探讨这些创新在迈蒙

尼德哲学规划中的地位,以重新评估他对于传统的经略(economyoftradition).
迈蒙尼德１１３８年出生于科尔多瓦一个犹太学者家庭,自幼接受在其文化环

境中典型的广博教育,包括拉比犹太教学术、基础科学(数学、天文学和医学)以

及哲学. 他的最早著作«论逻辑»(TheTreatiseonLogic),基本上是对法拉比

(alＧFārābī)①一部类似著作的概要.②他最初的原创性著作,是写于北非的一些

律法著作:«巴比伦塔木德的三重次序评注»(Commentariesonthreeordersof
theBabylonianTalmud,仅存于希伯来语文献征引)、«密释纳全本评 注» (A
CommentaryontheentireMishna,完成于１１６８年)、«诫命之书»(TheBookof
Commandments,完成于１１７０年),所有这些著作都是用希伯来—阿拉伯语③写

成.④虽然这些著作仍属于传统体裁,但已经展现出一些大胆创新. 比如,作为

«法典»⑤导论的«诫命之书»,有意识地排除任何摩西之后的律法规定,由此与先

前高恩⑥的律法学体例分道扬镳.⑦尽管最初的两部著作表现为独立的著述,事

实上它们都已经预示了他的主要律法著作,这些早期著作都显然是在为它做准

备. 随着将焦点从«塔木德»缩约到«密释纳»、到后者所包含的律法规定,迈蒙尼

德似乎在逐渐提纯律法材料,遵循一个明确的计划过渡到他的下一步举动,即编

纂律法法典«律法再述»(TheMishneTora,完成于１１７７年).
尽管«密释纳评注»和«法典»的原初目标读者并非受过哲学训练者,它们仍

包含在律法主题之外的离题讨论. 比如«密释纳评注»,虽然像迈蒙尼德的高恩

前辈们一样遵循«密释纳»的文本次序,但他在系统性评注的过程中插入若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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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按

Stroumsa, “OnMamonidesandonLogic,”１２６Ｇ１２８．
即JudaeoＧArabic,一种用希伯来语字母拼写的阿拉伯语,是中世纪居住于阿拉伯—伊斯兰世界

的犹太知识分子的主要写作语言. ———译者按

关于这些律法著作,见 Davidson, MosesMaimonides,１４１Ｇ２３０．戴维森倾向于认为这些关于塔

木德的早期评注是用希伯来语写成的.
此处«法典»(TheCode)指«律法再述»(MishnehTorah). ———译者按

高恩(Geon)是中世纪犹太经学院(尤其是巴比伦经学院)中的领袖学者的称号. ———译者按

Davidson, MosesMaimonides,１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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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上是关于神学和哲学问题的短篇独立论文的“导论”.①另一个引人注目的例

子是«律法再述»的第一部分«论知识»,这一部分完全是关于科学和哲学问题.
将非律法材料包含在律法著作之中,集中体现了迈蒙尼德对“哲学与律法的

本质性关联,二者持续相互作用、互为补充的关系”的理解.②而且,这些非律法

材料的水平使它们能够适应更广泛的受过教育的犹太公众,后者是这些律法著

作的诉诸对象. 但同时,它们也发挥透露哲学问题的功能,邀请那些具备能力者

去作进一步探索.③这一律法学计划的顶峰是«律法再述»,这部著作以密释纳希

伯来语写成,迈蒙尼德本人将其描述为一个大胆的创新:
在我之前有高恩和伟人用希伯来语或阿拉伯语撰作篇什,以确定关于

特定事务的律法规定.至于建立整部塔木德的律法规定和律法书中的全部

诫命,自从我们的圣师(即拉比犹大纳西)及其神圣的同事之后,在我之前没

有人曾这样做过.④

在«密释纳»和巴比伦及巴勒斯坦«塔木德»基础上,«法典»在表述律法规定

时略去了传统的冗长辩论和支持各自立场的权威姓名. 正如我在别处曾表明

的,在这一创新的文献学和律法举动方面,迈蒙尼德受到阿摩哈德主义者(the
Almohads)———他写作所有这些律法著作时生活于其治下———的启发. 在迈蒙

尼德青少年时代,阿摩哈德主义者于１１４８年征服了科尔多瓦. 他们是逊尼派穆

斯林,但他们的意识形态构成一种建基于彻底脱离主流马立克学派的革命性方

法论的特殊思想学派. 盛行于北非并在安达卢西亚实质上占据垄断地位的马立

克学派,以决疑论(casuistry)倾向著称,建基于对争辩案例的高度详细的记录文

献.⑤阿摩哈德主义者引入一种新体系,忽略争议和传承谱系,用关于明确无疑

的律法规定的简要的主题性便览取代卷帙浩繁的律法文献. 阿摩哈德主义者对

迈蒙尼德的影响,相当明显地体现于后者的阿拉伯语著作,他所使用的技术术语

和表述都透露出他的来源. 因此,他在«诫命之书»的导论中说道:
我认为也应当准备一部包括«律法书»的全部律法诫命的著作􀆺􀆺[在

这部著作中]像我一贯所做的那样行文,忽略争议和被拒斥的立场,只列出

①

②

③

④

⑤

这些插入部分,并非出于一种“对于导论的嗜好”(penchantforIntroductions),而是一种迈蒙尼

德式的教化创新,他有意识地选择以一种创新性的方式利用业已存在的“导论”体裁,将导论放在文本中

间而非其开头,为所评注的文本增添一个新的面向. 比较 Davidson, MosesMaimonides,１５２．
Twersky,IntroductiontotheCode,７７．
在这个意义 上,«律 法 再 述»不 仅 像 瓦 伦 􀅰 哈 维 (Warren Harvey, “TheMishnehTorahasa

Key”)提出的那样是理解«迷途指津»的钥匙,同时也是它的导论.

Maimonides􀆳Epistles,４３９Ｇ４４０．
Goldziher,TheZāhirīs,１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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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的规定􀆺􀆺同时我选择略去支持某一规定的理由和论证以及传承者的

名字.①

他进而表达了尽可能减少使用决疑论(furū‘)并回到原初来源(us􀅰ūl)的决

心. 毫无疑问,迈蒙尼德不是一个经文主义者. 拒斥通过«密释纳»和«塔木德»
正典化的拉比权威的犹太教卡拉派运动,到迈蒙尼德的时代已经失去了早先的

大部分活力,不再是拉比犹太教的主要威胁. 然而,卡拉派仍然是一个需要被考

虑的在场者,迈蒙尼德完全理解他们的宗教立场的要旨. 他关于卡拉派问题的

答问(写成时他已在开罗,那里有一个强大的卡拉派社群)以最严格的方式表明

了他支持拉比权威的坚定立场. 对他而言,法源(thelegalus􀅰ūl),即律法的权威

原初来源,既包括希伯来圣经,也包括«密释纳»和拉比律法规定,尤其是那些被

归为“出自«律法书»”(deＧorayta)、建基于圣经明文或直解的律法. 但是,在他

以«法典»撰作为顶峰的律法计划中,«塔木德»和«密释纳»———尽管仍确认其权

威性———明显被边缘化,对它们的日常学习,甚至为律法裁决目的而咨询它们都

变得不再必要. 迈蒙尼德将这一意旨表达得非常明确,他说撰作«法典»是为了

让“一个人读过书面律法②, 然后阅读此书,就能了解整部口传律法,不需要[参

考]在二者之间的任何其他书籍”. 他还说:
因为我的意图是让这部著作既简洁又全面,以使读者发现它包括«密释

纳»«塔 木 德»«萨 法 拉»(Safra)、«西 法 莱»(Sifrei)和 «托 塞 夫 塔»
(Tossefta)中包含的全部内容以及后代高恩们增补的全部律法规定􀆺􀆺简

言之,如果人们想要学习关于全部律法的任何东西———无论是出自«律法

书»的(deＧorayta)还是出自拉比的(deＧrabanan)———除了«律法书»之外他

们只需要此书.③

正如迈蒙尼德切断并舍弃层累的拉比学术,他同样忽略了大部分高恩文献.
就像应当被预期的,这种激进的举动引发了激烈的反应:迈蒙尼德被指控试图抹

去拉比们的名字、“令密释纳贤哲与塔木德贤哲的名字被遗忘”、导致错误的理解

和引用、培养不知律法来源的学生.④迈蒙尼德本人坚决否认这些指控,声称«法

典»只是需要时可以应用的便览. 另一方面,他又坚持将自己的计划与拉比犹大

纳西编纂«密释纳»的举动相类比. 事实上,«法典»所选择的语言,即密释纳希伯

①

②

③

④

SeferhaＧMitzvot,１Ｇ２．
所谓“书面律法”(thewrittenTorah),狭义是指«摩西五经»,广义是指«希伯来圣经». ———译

者按

SeferhaＧMitzvot,２Ｇ３．
Maimonides􀆳Epistles,４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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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语,已经显示了这一计划的远大抱负.①正如标题“MishnehTorah”(字面上既

有“重述律法”,也有“仅次于律法”的意义)所显示、«法典»导论所公开宣称的,迈
蒙尼德写作此书的意图是让全部口传律法文本成为不必要.

在写作«律法再述»时,迈蒙尼德自比于拉比犹大纳西,并仿效他的权威. 在

他的辩护中,他又将«法典»描述为给自己使用的备忘录、给法官使用的方便工

具,或者填 补 [犹 太 教] 在 实 践 和 信 念 方 面 缺 乏 “一 部 真 正 的、全 面 的 法 典”
(dīwān)的尴尬空白[的著作]. 但是,«法典»本身以及迈蒙尼德与其亲近圈子

的通信证实,从一开始迈蒙尼德的目的就比建构一个稳定的律法体系和一个普

遍有约束力的信念体系要远大得多.②在致他的学生约瑟􀅰伊本􀅰西蒙(Joseph
IbnShim‘on)的信中,迈蒙尼德敦促他勤奋学习«律法再述»并传播此书:

因为编纂«塔木德»的目的业已遗失湮灭,[今天的]博学者的目的就是

在塔木德讨论中耗费时日,似乎[«塔木德»的]目的和意旨仅仅在于练习论

辩技巧.然而,这不是首要的意旨(alＧqas􀅰dalＧawwal).讨论和论辩只是偶

然出现.􀆺􀆺首要的意旨只是获知什么是必须做的或禁止做的􀆺􀆺因此,
我被感召去[恢复]首要的意旨,推动人们记起它,并使它为人所知,因为它

已经失落在所有这些论辩言辞之中.我们将剩余的工作留给那些愿意将这

种[论辩]视为一种训练的人;因为现在没有人把它当作训练而是视其为目

的和首要意旨(alＧghāyawa’lＧqas􀅰dalＧawwal),我们就更应当[专注于真

正的首要意旨].③

在这里,迈蒙尼德表达了他重构犹太精英学习课程的抱负.④我们需考虑到

如下事实方能理解迈蒙尼德抱负的宏大:在犹太世界,学习不是一个在时间上有

限、通常完成于一个人的少年时代的训练阶段. 持续和重复的学习是塔木德学

者主要的工作,理论上讲这是任何犹太男性尤其是社群宗教领袖的义务. 因此,
重构课程也意味着重塑犹太精英的生活方式、智力活动、尊严的来源以及对他们

的评判尺度. 同样,«法典»还挑战了占据统治地位的拉比精英,给出对学者权威

①

②

③

④

尽管迈蒙尼德解释了他不用圣经希伯来语和塔木德阿拉姆语的原因,使用密释纳希伯来语显然

不能使这部著作对希伯来—阿拉伯语读者而言易于理解,迈蒙尼德作出这一选择时肯定已意识到此点,
见他与JosephIbnJābir的通信, Maimonides􀆳sEpistles,４０４ (Arabic) and４０８ (Hebrew); 同时比较

Kraemer, Maimonides,３１８．
比较 Kraemer, Maimonides,３１９Ｇ３２４; Halbertal, Maimonides,１４５Ｇ１４６．
Maimonides􀆳Epistles,２５６Ｇ２５９．一种类似的将塔木德研习视为必要但不充分的评价,见Guide

３．５１(Dalāla,４５５;Pines,６１９)．
又见Ivry,Maimonides􀆳Guide,２３: “迈蒙尼德的目标是扩展犹太学习的课程,使其包括新的、原

先被视为外来的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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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的评价标准.
迈蒙尼德对于同时代塔木德学术的充满激情的严厉批评(如上文所引)和他

对犹太学习状况的分析,为他对律法学术亟待突破性革新之需求的体认提供了

内在的犹太背景,阿摩哈德革命为他提供了一种改革的直接范型,而拉比犹大纳

西的先例则起到合法化这种大胆创新的作用. 然而,其中任何一个都不足以解

释这样一种激进举动的原因.
如上文所引,当迈蒙尼德为自己编纂法典进行辩护时,他对理由的陈述多少

有点隐晦:“我被感召去[恢复]首要的意旨.”由于这是在一个律法语境,也由于

迈蒙尼德声称首要意旨“仅是获知什么是必须做的或禁止做的”,读者可能会被

误导,认为“首要意旨”只具有律法意义,迈蒙尼德撰作«法典»只是为了便利诫命

的准确实践而非花费时间对它们作理论思考.①但是,这种给予律法践行优先于

对律法的理智沉思的地位的理解,与我们所知道的迈蒙尼德的总体思想相冲突.
事实上,对他的术语使用的一种更密切的考察显示,“首要意旨”这个概念提供了

一种正确理解迈蒙尼德律法举动的全然不同的背景设定.
在其哲学著作«迷途指津»(TheGuideforthePerplexed,完成于１１９１年)

中,迈蒙尼德在不同语境中数次使用“首要意旨”这一概念. 双重的神圣意旨在

他对宗教的政治功能的理解中居于中心地位. 在他看来,“首要的[神圣]意旨”
(thefirst[Divine]intention)是消除偶像崇拜,而“次要的意旨”(thesecondinＧ
tention)是个人的伦理改善和社会的公平治理. 关注身体福利的较低的次要意

旨在时间上必然先于居首的、精神的、更为崇高的首要意旨.
第二个目标是更具体的,它已经被充分详细地描述. 因为首要意旨只有在

次要意旨实现之后才能实现. 因为人类已经被证明是具有两种完善:一种是初

级完善即身体的完善,另一种是终极完善即灵魂的完善.②

这里提到的两种人类完善让人想起«迷途指津»第一部第２章中与亚当堕落

的圣经故事相关联的双重神圣意旨. 在那里,这个概念首先是由一个批评者

(mutarid)的问题引入的,后者认为这个圣经故事意指“[神]对于人的首要意旨

①

②

这大概就是许多当代犹太律法学者理解这句话的方式. 他们系统化地、重复地阅读«法典»,每

读完一遍都要公开庆祝一番. 但是,请注意迈蒙尼德的措辞,这一措辞使他自别于“那些愿意将这种[论

辩]视为一种训练的人”;很明显,这不是迈蒙尼德所欣赏的思维训练.

Guide３．２７ (Dalāla, ３７１Ｇ３７２; 比较 Pines, ５１０Ｇ５１１)．另见 ３．２９ (Dalāla, ３７７:１１; Pines,

５１７),３．３２(Dalāla,３８５:１７,２７;３８６:１１,１７,２１;Pines,５２７Ｇ５２８)．关于这些术语的哲学来源及其区

分,见Stroumsa,MaimonidesinHisWorld,９７．请注意迈蒙尼德对于“首要(或最初)”(first)的令人困惑

的使用(很可能是有意为之),在这里“初级完善”(thefirstperfection)并不像“首要意旨”(类似于这里的

“终极完善”)那样代表更高的层级;相反,是指较低的层级(类似于“次要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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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应当与其他动物一样没有理智、思想和区分善恶的能力”①. 迈蒙尼德的回

应聚焦于人的终极完善(alＧkamālalＧakhīr,同时区别于律法的首要和次要意

旨),即个人借以区分真伪的理智. 只有当亚当通过自己的悖逆改变了的他的意

欲方向之后,他才被贬低到区分善恶的流俗道德领域.②

如果完善理智和对真伪的抽象理解是人类的首要意旨,我们就能够理解为

何律法细节———就其本性而言是关于善恶的———仅仅属于次要意旨的领域. 这

一点迈蒙尼德已经在其«迷途指津»导论中明确指出:
我认为一个拥有健全心智的人不会想象[拉比们所说的]«律法书»的言

辞所指􀆺􀆺只是如何建成节日棚子或如何编织住棚节花束的规定,再或者

关于四类信托人的规定.相反,[拉比]文本的意旨毫无疑义是关于对隐晦

问题的理解的.③

由此,对于此类具体律法规定以及一般意义上的律法细节的过分关注,为它

们而争辩,记诵不同的权威意见,都不是 “首要意旨”而是对宝贵时间的浪费.
通过撰作律法法典,迈蒙尼德力图改变犹太学术的方向,指引那些有能力者致力

于首要的神圣意旨、真实的理智追求或哲学.
作为一位哲学家,迈蒙尼德努力去理解宗教在人类社会中的作用. 作为一

个犹太人,他力求显示犹太教与犹太历史如何能够适应于他的这种更为宽泛的

理解. 迈蒙尼德将对于人类本性的静态心理分析和对宗教史的动态分析结合起

来. 这一进路的著名例子是他对萨比教(theSabianreligion)的描述,他视后者

为某些圣经立法的背景.④一种类似的综合进路可以在他对哲学在犹太民族史

上的地位的分析中被发现.
由于迈蒙尼德预设哲学是对于人类的首要神圣意旨,他无法想象犹太民族

在这个领域毫无建树. 他因而争辩,在过去许多科学———包括物理学和形而上

学———曾是犹太思想生活的一部分,这些哲学知识因为隐微[教学]实践和流散

的共同作用而失传了:
须知,旨在建立关于这些问题的真理的、曾存在于我们的宗教社群的许

多科学,现已湮灭,因为年代久远,因为我们被异族统治,还因为􀆺􀆺[经典

①

②

③

④

Guide１．２(Dalāla,１５Ｇ１６;Pines,２３)．
Guide１．２(Dalāla,１６Ｇ１７;Pines,２４Ｇ２６)．关于[人类]完善的亚当隐喻,见Stern,TheMatter

andForm,６４Ｇ９６．
GuideIntroduction(Dalāla,１６Ｇ１７; 比较Pines,１１)．
Stroumsa, MaimonidesinHisWorld, Ch．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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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不允许将这些问题透露给全部民众.①

在给出这一关于哲学之曲折经历的导论性陈述之后,迈蒙尼德绕开主题谈

论起律法的发展:
你已经了解,甚至就连律法学(thelegalisticscienceoflaw)在古代也

没有被写成文本􀆺􀆺以防止书写文本最终难以避免的问题,即意见丛生、学
派分立、文本表述的歧义、书写的讹误、民众分化为不同的教派,还有行为方

面困惑的产生.
出现于«迷途指津»的这段插入语,事实上是对他决定撰作«法典»的解释.

这里他对律法困惑及无休止的律法辩论的批评是毫不含糊的,但他并没有继续

去为他所开出的疗疾之方即«律法再述»辩护,而是回过头来接着谈哲学. 哲学

的真理,在这里被称为“律法的秘密”(thesecretsoftheTorah):
[这些秘密]被少数属于精英阶层的人传递给同类的少数人􀆺􀆺这是导

致这些知识的大本大原(thesegreatrootsofknowledge)从这个民族消失

的原因.你在«塔木德»和«密德拉什»中只能发现与此相关的些许暗示和

标记.②

在这一点上,迈蒙尼德又回到了他对错误的学术课程的不满:
一直以来都有少数属于核心的颗粒,被外壳层层覆盖,因此人们专注于

这层层外壳并认为下面并无核心.③

相当明显,同时学界也普遍同意,此处迈蒙尼德的目的是要指明犹太教所失

落的科学,并回收这些科学.④但是,如果我们遵循他一贯坚持的首要与次要意

旨之区分的指示,就会发现,对他而言,剥除外壳的工作不仅属于哲学家—释经

家,而且首先属于法典编纂家. 犹太预备哲学家们首先被训练为拉比学者. 迈

蒙尼德视此种训练为理所当然,预设每一个犹太精英成员都了解«塔木德». 然

而,在他看来,问题在于拉比学者投注了太多精力和时间在“外壳”上,因为他们

忽视了[内核]颗粒的存在. 迈蒙尼德认为,这个错误的方向很大程度上是历史

灾难的结果. 犹太人在异族中的流放与流散导致哲学从犹太世界消失;取而代

之的,犹太学者们在决疑论上浪费时间,误以为这就是核心性的真理.

①

②

③

④

Guide１．７１(Dalāla,１２１;Pines,１７５)．另见Guide２．１１(Dalāla,１９２;Pines,２７６):“􀆺􀆺当那

些来自无知社群的恶人摧毁了我们的优秀品质􀆺􀆺这些哲学洞见对于我们的律法就显得像是外来的了.”

Guide１．７１(Dalāla,１２１;Pines,１７５Ｇ１７６)．
Guide１．７１(Dalāla,１２１;Pines,１７５Ｇ１７６)．
比如Stern,TheMatterandForm,１０: “迈蒙尼德自己所理解的哲学化释经的工作就是剥除外

壳、揭示律法的哲学与科学内核.”请注意这里对于寓言的外层(“从属于金苹果的银丝网”,但自身仍有价

值)和作为纯粹外壳的层累的律法材料的态度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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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可以全面透彻地看到迈蒙尼德所承担的任务. 通过对传统律法文

本采取阿摩哈德式的革命性进路,迈蒙尼德是在执行一项对于犹太思想系统的

全面、彻底的改革计划. 他试图将对律法学术的委身最小化,这是为了在技术上

更是在精神上给一度失落的哲学探索留出空间,也是为了将学术注意力重新导

向被遗忘的“首要意旨”.
因此,迈蒙尼德的写作计划看来要比通常以为的更为宏阔. 不仅是早期律

法著作为«律法再述»奠定基础,«律法再述»也为«迷途指津»奠定基础.①众所周

知,迈蒙尼德还在写作«密释纳评注»时就在考虑撰写关于犹太教非律法方面的

著作.②然而,他的律法和哲学著作却经常被当作两种相互分离的事业,二者并

行、互补. 本文的分析显示,律法改革和哲学—释经学的«迷途指津»必须被视为

一个连续体,后者紧密地依赖于前者. 二者在同一个迈蒙尼德方案中是事先计

划好的两个阶段. 或许可以说,如果«律法再述»是律法问题上的“第二律法书”,
«迷途指津»就是哲学问题上的“第二律法书”.③他对“首要意旨”(alＧqas􀅰dalＧawＧ
wal)这一关键词的有意使用,将迈蒙尼德计划的律法部分和哲学部分连接起

来,凸显出他对于神圣首要意旨坚持不懈的聚焦.

结　论

过去,我曾指出迈蒙尼德的 “基要主义”倾向,即他对 “根本”(us􀅰ūl)的坚

持———对他而言,“根本”具有律法之原初来源和宗教及律法之原则的双重意

义.④这种“基要主义”被迈蒙尼德明确地表述为一种创新举动,一种对于当代实

践的激进背离,一种切断历代累积的、模糊律法之本质的解释层面而朝向较早权

威的回归. «法典»通常被当作这一创新举动的最终结果. 然而,就像我们已看

到的,迈蒙尼德认为他的律法改革只是一个更宏大事业的第一个必要步骤,该事

业的下一个步骤是他的哲学著作«迷途指津». 在他看来,流散、流放和迫害的持

续危机,将曾经是“有聪明有智慧的国民” ⑤的犹太民族转变为一群无知于科学

和哲学并误以为科学对犹太教是外来之物的民众. 因此,迈蒙尼德起而重设他

①

②

③

④

⑤

迈蒙尼德著作的大致年代次序为这种观点提供支持:«迷途指津»的写作开始于１１８０年代,仅仅

在«法典»完成后短暂的几年奔波劳碌之后,见 Davidson, MosesMaimonides,３２２．
Davidson, MosesMaimonides,３２３Ｇ３２６．
对比Stern谜一般的论述:“«法典»之于«迷途指津»,就像«申命记»(原始的‘律法再述’)之于摩

西五经的前面四部一样”;Stern, MatterandForm,note２on３．
见Stroumsa, “Maimonides: AFundamentalistThinker?”
出自«圣经􀅰申命记»４:６. ———译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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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相信的犹太传统内部的优先性次序. 为了给失落的科学传统以复兴的精神空

间,传统中较为次要但业已过度增长的部分需要被剪裁到合适的规模. 由此,迈
蒙尼德甘冒当代拉比权威之众怒,在对贬低拉比学术被正典化的部分[会带来]
的严重后果有充分了解的情况下,有意识地掀起一场律法改革,以此为他更新犹

太知识分子教育体系之计划的必要先导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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